
有限責任法務部矯正署   

臺北看守所消費合作社 115 年度春節年貨採購須知   
公告日期：中華民國 114年 10月 27日  

    

一、 採購標的：年貨送樣建議以牛軋糖、肉乾、魷魚絲、巧克力、麻佬、瓜

子、乾果、軟糖、餅類等類別為主。   

二、 送樣時間：自 114年 10月 27日起至 114年 11月 07日 16時止。   

三、 廠商資格：   

(一) 除本社 114 年度百貨招標得標之合約廠商外，其餘廠商應提出(二)至  

(四)之資料。   

(二) 廠商基本資格：需具備本採購標的相關之製造、經銷、代理或供應等

之相關行業廠商。   

(三) 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從事與本採購標的性質相關之廠商登記

或設立之證明，如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立登記之證明文

件、工廠登記證明文件、許可登記證明文件、執業執照、開業證明、

立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

立之證明文件 (營利事業登記證自 98年 4月 13日起停止使用，不再

作為證明文件，勿再提供)。請依下列方式擇一辦理：   

1. 至「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網址 http：//gcis.nat.gov.tw) 

之商工登記資料查詢網頁列印「公司登記基本資料」或「商業登記

基本資料」。   

2. 向公司或商業登記主管機關申請發給之「公司登記證明文件」或 

「商業登記證明文件」。   

3. 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立之證明

文件。   

4. 廠商附具之證明文件，其內容與招標文件之規定有異，但截止投標

前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該廠商最新資料符合招標文件規

定者，機關得允許廠商列印該最新資料代之。   

(三) 廠商納稅之證明文件：所得稅或營業稅納稅證明 (營業稅繳款書收據

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

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

設立而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

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代之；經核定使用統一發票者，應一併檢附申領



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  營業稅或所得稅之納稅證明，得以與

上開最近一期或前一期證明相同期間內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無違章欠

稅之查復表代之。   

(四) 廠商信用之證明文件：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理查詢之金融機構於截止

投標日之前半年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來戶及最近三年內無退票紀錄證

明、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或金融機構或徴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

等。【須加蓋查覆單位圖章】   

四、 商品評選日期：114年 11月 13日。   

(一) 每家廠商提供各項評選樣品貳份【如有提供試吃、試用者請註明分別

包裝】樣品經分類後先行剔除有影響戒護安全疑慮者。每家廠商送樣

商品以 2件為限。   

(二) 本社委由收容人代表組成評選小組，選上之商品即列入 115 年度春節

年貨採購。  

   (三) 評選標準：   

項次  評選項目   配分   

1   口味   30   

2                 價格  30   

3   內容物重量   30   

4   商品知名度   10   

五、 報價與送樣：   

(一) 廠商提供樣品時需附上如附件報價單【價格均為含稅價】。報價單未

詳實填載者，送樣視為不合格。   

(二) 樣品如有通過政府相關檢驗或認證合格標章，如商品安全標章、食品  

GMP認證標章等，請註明並提供證明文件。另商品有效期應在保存期

限二分之一以上。   

(三) 除本社 114 年度百貨招標得標之合約廠商外，廠商資格資料於送樣時

一併提出，未提出者視為送樣不合格。   

六、 送樣地點：   

(一) 以郵寄或親自送達新北市土城區立德路 2號法務部矯正署臺北看守所

消費合作社（郵程自行計算）。   



(二) 截止收件時間：114年 11月 07日 16時止。   

(三) 冾詢專線：(02) 2261-1711#522。採購李先生。   

七、 評選結果與議價：   

(一) 評選結果公告日期：114年 11月 17日。   

(二) 本社與獲選廠商以分別議價方式進行。   

   


